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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廈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與聯營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度同

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四 11,047,875 5,712,135
直接成本 (622,317) (212,883)

毛利 10,425,558 5,499,252
其他利潤淨額 1,496,765 2,640,007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500,000 1,950,000
行政費用 (2,391,339) (2,311,793)

經營溢利 五 11,030,984 7,777,46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包括

應佔投資物業之重估增值減去

相關稅項港幣9,222,874元
（二零零五年：港幣8,353,125元）） 17,819,571 14,577,84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8,850,555 22,355,314
所得稅費用 六 (787,510) (458,5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8,063,045 21,896,765

每股盈利 七 23.2仙 18.1仙

股息 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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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1,000,000 29,500,00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53,131,218 135,311,647
聯營公司欠款 98,311,479 101,130,980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50,448 250,44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0,469 136,737

282,833,614 266,329,812
----------------- -----------------

流動資產

待出售物業 5,796,705 6,199,548
應收業務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九 54,871,960 56,931,897
可退回稅項 88,848 141,058
短期投資 十 148,783,483 140,902,9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345,486 110,980,630

322,886,482 315,156,065
----------------- -----------------

資產總值 605,720,096 581,485,877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十一 78,624,000 78,624,000
保留溢利 十二 497,486,391 474,261,746

權益總值 576,110,391 552,88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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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4,561,704 4,299,851
----------------- -----------------

流動負債

應付業務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十三 24,211,107 23,940,565
應付稅項 836,894 359,715

25,048,001 24,300,280
----------------- -----------------

負債總值 29,609,705 28,600,131

權益及負債總值 605,720,096 581,485,877

流動資產淨額 297,838,481 290,855,78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80,672,095 557,18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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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期初權益總值 552,885,746 517,452,264

本期溢利 28,063,045 21,896,765

股息 (4,838,400) (4,838,400)

期終權益總值 576,110,391 534,5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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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1,253,886 530,168

投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1,110,970 9,379,9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2,364,856 9,910,13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0,980,630 97,473,287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345,486 107,383,4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3,345,486 107,38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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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一、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註冊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43-59

號東美中心2500室。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物業投資。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幣（港元）列報（除另有

說明外）。此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董事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批准刊發。

二、 編製基準

此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

此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三、 會計政策

編製此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均與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由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採納以下新訂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

準則均與其業務有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僱員福利  —  精算盈虧、集團界定計劃

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公平值期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詮釋第4號

採納上述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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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已頒布之新訂／經修訂準則，此等準則均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但在截至二

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仍未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勘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資本披露

本集團並未採納上述準則。其已開始就預計造成之影響作出評估，惟現時未能釐

定採納此等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四、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一些與投資控股、物業發展及投資、物業管理及建築承辦有關之

業務，此外，並沒有其他重大獨立分部之業務。根據本集團內部財務報告，本集

團已決定將業務分部作為主要報告形式，而地區分部則作為次要報告形式呈列。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投資物業、聯營公司、短期投資、應收款項及營運資金，而不

包括一些項目如可退回稅項及遞延所得稅資產。分部負債包括營運負債，而不包

括一些項目如應付稅項及遞延所得稅負債。至於地區分部報告，由於本集團所有

業務營運及資產均在香港，故其沒有呈列地區分部報告。

期內已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租金收入 2,346,979 1,842,859

管理費收入 680,551 627,693

利息收入 5,493,587 2,951,355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108,697 182,876

非上市投資 68,510 107,352

建築監督費收入 89,551 –

物業銷售 2,260,000 –

11,047,875 5,71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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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四、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主要報告形式  －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物業投資、

發展及管理

及建築承辦 投資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5,377,081 5,670,794 11,047,875
------------------- ------------------- -------------------

分部業績 5,548,196 7,161,569 12,709,765

未分配成本 (1,678,781)

經營溢利 11,030,98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7,819,571 – 17,819,571

除所得稅前溢利 28,850,555

所得稅費用 (787,51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8,063,045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物業投資、

發展及管理

及建築承辦 投資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資產 343,067,429 149,077,864 492,145,293

未分配資產 113,574,803

資產總值 605,720,096

分部負債 24,055,303 155,804 24,211,107

未分配負債 5,398,598

負債總值 29,60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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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物業投資、

發展及管理

及建築承辦 投資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470,552 3,241,583 5,712,135
------------------- ------------------- -------------------

分部業績 3,536,116 5,872,767 9,408,883

未分配成本 (1,631,417)

經營溢利 7,777,46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4,577,848 – 14,577,84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2,355,314

所得稅費用 (458,5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1,896,765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物業投資、

發展及管理

及建築承辦 投資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資產 328,746,173 141,481,279 470,227,452

未分配資產 111,258,425

資產總值 581,485,877

分部負債 23,821,860 118,705 23,940,565

未分配負債 4,659,566

負債總值 28,6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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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五、 經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經營溢利已計入：

短期投資之變現及未變現利潤淨額 1,490,775 2,635,887

並扣除：

物業銷售成本 377,815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711,716 1,672,849

待出售物業租賃土地之攤銷 25,028 25,474

六、 所得稅費用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提撥

準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 529,389 121,757

遞延所得稅 258,121 336,792

787,510 458,549

損益賬內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包括應佔聯營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稅項港幣2,674,114元（二零零五年：港幣2,964,3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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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28,063,045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21,896,765元）及期內已發行之120,960,000股計算。

八、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六年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4仙

（二零零五年：港幣4仙） 4,838,400 4,838,400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 :

無﹚。

九、 應收業務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應收業務賬款

少於六十日 100,471 112,554

多於六十日 52,772 44,469

153,243 157,023

其他應收款項 2,218,915 1,931,95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2,260,693 54,688,814

應收一有關連公司款項 75,000 –

預付款及水電按金 164,109 154,109

54,871,960 56,931,897

應收業務賬款乃應收租金，該等租金一般須於每次租期開始發出付款通知時支付。



•  華廈置業有限公司   •  二零零六／二零零七年度中期報告   •  華廈置業有限公司   •  二零零六／二零零七年度中期報告   •

14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十、 短期投資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持至到期日之非上市證券 111,865,311 69,721,82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上市股份－香港 12,617,933 8,886,411

上市股份－海外 7,287,413 7,628,926

非上市有牌價投資基金 1,496,288 261,042

非上市債券 15,516,538 15,217,743

非上市股票掛漖票據 – 39,186,990

148,783,483 140,902,932

十一、股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法定股本：

15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65元 97,500,000 97,500,000

發行及繳足股本：

120,96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65元 78,624,000 78,6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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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保留溢利

港元

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474,261,746

期內溢利 28,063,045

股息 (4,838,400)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497,486,391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438,828,264

期內溢利 21,896,765

股息 (4,838,400)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455,886,629

期內溢利 18,375,117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474,261,746

十三、應付業務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應付業務賬款

少於九十日 22,480 141,407

多於九十日 10 10

22,490 141,417

其他應付款項 1,016,473 3,257,81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1,469,602 18,704,102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150,000 200,664

已收租金及水電按金 962,958 915,718

應計費用 589,584 720,850

24,211,107 23,94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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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十四、與有關連人士之重要交易

以下摘要為本集團於期內在正常業務範圍內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有關連公司

物業代理費收入（附註） 75,000 75,000

主要管理層報酬

董事酬金 75,000 75,000

附註： 本集團向一有關連公司提供物業代理服務，每年收取固定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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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

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為港幣2,810萬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錄得之港幣2,190萬元上升約百分之二十
八點二。此顯著之利潤增幅是由於期內利率高企而使利息收入增加所致。再者，

如二零零六年年度報告書內提及，於回顧期內出售了兩項物業而錄得利潤。利息

收入增加達港幣250萬元，而出售上述兩項物業亦錄得港幣360萬元之利潤。此
等有利因素卻因證券投資利潤倒退而受到不利影響。本集團投資組合之利潤較去

年同期下降港幣110萬元。本集團投資物業價值之升幅卻與上年同期之水平相若，
輕微增長了港幣50萬元。

業務回顧

物業投資、發展及管理及建築承辦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租賃業務得到顯著改善。本集團各物業於續租時均獲得較佳

之租金，租金收入錄得約百分之二十七點四之升幅。若現時之經濟狀況及其增長

動力得以持續，本集團對於此業務能獲得理想的全年業績感到樂觀。

於回顧期內 , 本公司出售了其中一個其擁有百分之五十權益之待出售物業─位於
觀塘業運工業大廈之一個單位，本集團在此銷售獲得港幣190萬元之利潤。本集
團持有百分之五十權益之聯營公司亦出售了一項投資物業─位於赤柱Grosse
Pointe Villa 之一個單位連同兩個車位，本集團應佔利潤為港幣170萬元。除下文
結算日後事項所披露外，本集團自本回顧期後，並沒有購入或出售任何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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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物業投資、發展及管理及建築承辦（續）

回顧期內，本集團物業管理業務之表現與二零零五年同期相若，其營業額錄得百

分之八點四之輕微改善。

本集團建築承辦業務於期內錄得少於港幣10萬元之營業額，然而去年同期卻沒有
取得任何收入。為了能夠更充分運用本集團之資源，本集團決定於此業務只維持

最低的勞動力，並將採納更具彈性之人力資源管理。

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投資業務獲得令人滿意之表現，主要仍受惠於利息收入之增

加。本集團沒有任何負債，故此，自二零零四年初之普遍利息趨升已持續提升本

集團之利息收入水平，卻沒有增加其利息開支。截至結算日止，本集團之利息收

入錄得港幣250萬元之升幅。

在另一方面，由於證券價格已處於高位，本集團投資組合的價值要維持相對高增

長並不容易 , 證券價格持續性地創出新高亦較困難。但是本集團於出售短期投資
時仍然取得令人滿意的佳績。此兩項主要因素最終使利潤錄得港幣110萬元的跌
幅。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本集團之一間聯營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者就出售一項物業簽訂合

約，總代價為港幣800萬元。本公司應佔金額為港幣400萬元。出售上述物業均
不構成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

四及十四A章內所界定之交易，而不需作出有關通知、刊登公告以及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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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外，各董事概不知悉已刊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報告書內有關本集團表現及有關其業績及財政狀況資料有任何其他重大之

轉變。

展望

在本回顧期內，香港經濟持續並穩步改善。近期宣布之失業率下調至百分之四點

五，而勞動人口亦錄得約367萬人之高水平。二零零六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更
達百分之六點六。而美國利率自第四季始呈現平穩跡象。市場更預期美國利率於

二零零七年初將會下調。令人滿意之土地拍賣成績亦顯示地產發展商對市場之信

心。凡此種種皆為香港物業市場之利好因素。預計本集團與物業有關的業務將會

受惠於租金及租用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美國利率無論呈平穩狀態或是下調，均可被視為美國經濟放緩之一個

訊息。鑑於香港經濟依重其出口及貿易業務，其中又特別側重於美國，故此，我

們必須密切注意美國各方面之狀況發展。另外，持續高企的燃油及商品價格均對

環球經營環境及全球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縱使我們對本地市場感到樂觀，我

們仍需對此等不利的訊息提高警覺。本集團將繼續持審慎之財務管理態度，密切

留意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及務求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帶來更佳的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現時沒有任何負債，其營運開支皆由內部資金支付。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港幣1億1千335萬元。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
有足夠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營運開支。  本集團並沒有重大匯率波動風險及重大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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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少於二十名僱員，他們的酬金均維持於具

競爭性水平。僱員薪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為港幣171萬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167萬元）。薪酬政策由董事局定期審議，而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
則由薪酬委員會定期審議。僱員之薪酬乃按其個人表現並參照市場趨勢而釐定。

另外，酌情花紅亦按本集團之業績及個人表現而給予合資格之僱員。其他福利包

括教育津貼、醫療及退休福利等。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
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假設或視為擁有之權益

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已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法團權益 其他權益 總額 百分比率

鍾棋偉 – 1,705,360 87,391,440 89,096,800 73.66
（附註一） （附註二）

鍾仁偉 572,000 – 87,391,440 87,963,440 72.72
（附註二）

鍾英偉 396,000 – 13,444,837 13,840,837 11.44
（附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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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此等股份由鍾棋偉先生（「鍾棋偉」）及其妻子共同擁有百份之五十權益之公司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鍾棋偉被視為擁有此等股份權益。

（二）* 鍾棋偉及鍾仁偉先生（「鍾仁偉」）所擁有之87,391,440股股份實屬本公司之同一股

份權益。鍾棋偉及鍾仁偉為已故鍾江海先生﹙「鍾江海」﹚之三位遺囑執行人（「遺

囑執行人」）之其中兩位，鍾江海臨終前擁有87,391,440股股份。根據鍾江海之遺

囑，鍾棋偉及鍾仁偉亦是其中兩位遺產繼承人，遺囑內之資產皆被託管出售。然

而遺囑執行人有權以實物分配資產予遺產繼承人，故有關股份有可能被分配予遺

產繼承人。為免重復計算，有可能分配予鍾棋偉及鍾仁偉之股份皆不計入此等股

份內。

（三）* 鍾江海臨終前擁有87,391,440股股份。根據鍾江海之遺囑，鍾英偉先生（「鍾英偉」）

亦為其中一位遺產繼承人，此等13,444,837 股股份有可能被分配予鍾英偉。

* 由於遺囑承辦書仍未批出，而遺囑執行人並未就該等股份登記為註冊股東。嚴格

來說，股份託管亦未合法成立。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其

關連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中被假設或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

被假設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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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股東權益

就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
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即直接或間接地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或以上之股東（本公司董事或最

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已發行股本之

股份數量 百分比率

主要股東：

鍾江海 87,391,440 72.25
秦蘭鳳 99,387,040（附註一） 82.17
龔素霞 89,096,800（附註二） 73.66
胡雪儀 87,963,440（附註三） 72.72
何國馨 13,840,837（附註四） 11.44

主要股東以外之人士：

Megabest Securities Limited 11,295,600（附註五）  9.34

附註：

（一）* 此等99,387,040股股份中，11,295,600股股份乃秦蘭鳳女士（「秦蘭鳳」）擁有全部

已發行股本之Megabest Securities Limited （「Megabest」）所持有。其控股權益之

詳情可見下文附註（五）；700,000股股份乃為秦蘭鳳之個人權益；鍾江海臨終前擁

有 87,391,440股股份，因秦蘭鳳連同鍾棋偉及鍾仁偉均為遺囑執行人，故此

87,391,440股股份與上文「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述

之鍾棋偉及鍾仁偉分別擁有之「其他權益」實屬同一股份權益。根據鍾江海之遺囑，

秦蘭鳳亦為其中一位遺產繼承人。避免重復計算，可能分配予秦蘭鳳之股份皆沒

有計入此等股份內。

（二） 龔素霞女士為鍾棋偉之妻子，因其配偶擁有此等股份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龔素霞女士被視為擁有此等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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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雪儀女士為鍾仁偉之妻子，因其配偶擁有此等股份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胡雪儀女士被視為擁有此等股份之權益。

（四） 何國馨女士為鍾英偉之妻子，因其配偶擁有此等股份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何國馨女士被視為擁有此等股份之權益。

（五） 此等由Megabest持有之11,295,600股股份實與上文附註（一）所敘述者為同一股份

權益。Megabest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Profit-taking Company Inc.持有此等股份，

而Profit-taking Company Inc.則擁有持有本公司11,295,600股股份之註冊股東  —

寶勁達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 由於遺囑承辦書仍未批出，而遺囑執行人並未就該等股份登記為註冊股東。嚴格

來說，股份託管亦未合法成立。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各董事或最

高行政人員除外）曾知會本公司有關其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
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置存之
登記冊內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即其直接或間接地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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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22條之披露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向其聯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合共港幣

150,572,172元，總額超逾上市規則規定的百分之八之資產比率。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2條規定，該等聯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合併資
產負債表及本集團應佔該等聯屬公司之權益概列如下：

合併資產 本集團

負債表 應佔權益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741,522,159  177,976,951
流動資產  252,857,693  84,411,394
流動負債  (588,864,004) (160,279,682)
流動負債淨值  (336,006,311) (75,868,288)
非流動負債  (135,217,788)  (11,820,808)
資產淨值  270,298,060  90,287,855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股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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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各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則除外：－

1. 按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所區分及不應由
同一人同時兼任。鍾棋偉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而本公司並沒有設

置行政總裁一職。行政總裁之角色乃由本公司所有執行董事在董事會主

席之引領下，按各人清楚劃分之職責來承擔。董事會認為此安排讓各位

擁有不同專長的執行董事共同決策，以及能確保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

之間的權力及權限取得平衡。故此，董事會相信此架構能使本集團可迅

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執行決策，並有利於本集團之業務前景。

2.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可膺
選連任。本公司所有五位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按本公司章程

細則第103(A)條之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本公司
現時擁有八名董事，其中包括五名非執行董事。由於三分之一的董事將

須於每年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故此他們每一位將最少每三年退

任一次。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

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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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漢強先生（主席），陳煥江先生及蘇洪亮

先生以及兩名非執行董事，即何約翰先生及伍國棟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本

公司核數師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他們對於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並無異議。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朱永民

謹啟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